
吉林省教育厅文件  
 

吉教科字〔2016〕19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苏忠民 

 

关于开展吉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

基地遴选和考核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高教强省战略规划，继续推进我省高校哲学

社会科学研究平台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于近期组织开展吉林

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遴选和考核工作。现将相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遴选工作 

（一）申报条件 

拟申报的重点研究基地，需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本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应当居于国内或省内领先水

平，在省内有较大影响；科研成果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

展紧密结合，成效显著；在研究方向上特色鲜明，体现我省

高校重点学科优势和传统文化特点；通过创新方法或合作手

段，可填补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空白、拓展研究领

域、引领学术发展。 



2.人员管理要参照《吉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

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》，组建结构合理、综合实力较强的

研究队伍。研究团队骨干成员自 2013 年 1 月-2016 年 10 月

以来承担过国家级项目、教育部项目或省级社科重大、重点

研究项目。正高职人员比例在 40%以上，研究人员中博士、

硕士学位人员比例须分别占 30%、60%以上。校外兼职人员数

不低于 20%。 

3.依托学校支持措施明确、稳定、有力，应以不低于 1:1

的比例投入配套建设经费，充分满足基地建设和发展需要，

学校配套经费将作为申报重点研究基地的必备条件。同时，

提供和创建能满足基地研究人员工作所需的办公用房、科研

设备和图书资料等科研环境条件。 

4.有能力定期主办全省性或省级以上学术会议，鼓励并

提供基地研究人员出访交流，及接待国外访问学者。与省内

政府部门、企业是单位、校外科研机构等建立稳定的合作关

系，能够形成促进高校人才培养、高端人才引进和软科学成

果转化机制。 

5.校内培育 1年以上，在组织模式、管理体制等方面已

参照省属基地管理办法执行，管理规范完备。 

（二）申报要求 

1.本次申报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，由依托学校为单位，

统一组织推荐和申报，每校最多申报一个单位，已批准建设



省级人文社科基地的高校不得重复申报与现有基地研究方

向相同或相近的基地。 

2.为优化与完善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机

构布局，新申报单位的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与已有的社科重

点研究基地相同或相近的，不重复立项建设。 

3.现有基地的骨干专职研究人员不能作为新申报基地

负责人，且一般不能作为新申报基地的专职研究人员。 

（三）评选与运行 

1.评选程序。省教育厅科研产业处将对各校提交的申报

材料进行初审后提出考察名单。对通过初审的单位，组织专

家工作组进行现场考察或专家评审会。经专家工作组综合评

议通过者，进入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

划运行期。 

2.建设运行。新申报基地经省教育厅批准后进入运行期。

运行期为 1-2年，在此期间由省教育厅科研产业处指导建设，

期满后由省教育厅科研产业处组织专家进行考核。 

（四）材料准备 

申报新增的基地需准备申报书一式 7 份，佐证材料合订

本 3 套，并制作不超过 8 分钟的 PPT 汇报材料。 

二、考核工作 

（一）考核范围 

吉林省教育厅《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级人文社科重点



研究基地立项建设单位名单的通知》（吉教科字[2015]36 号）

文件中立项培养的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，名单如下： 

序号 基地名称 依托高校 

1  吉林省企业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 长春大学 

2 中外语言与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吉林师范大学 

3 长白山文学研究基地 通化师范学院 

4 全民健身产业化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 吉林体育学院 

5 吉林省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 通化师范学院 

6 吉林省工科高校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吉林化工学院 

（二）考核内容与材料 

以上各基地需总结自立项培育至今的整体工作进展情

况和主要工作成果并形成文字汇报，制作不超过 8分钟的 PPT

汇报材料，及其他相关辅助材料。 

三、材料报送 

以上申报和考核材料请于 12 月 1 日前完成。其中申请

新增基地的单位将申报书以“依托高校-基地名称”命名，

发至 179221925@qq.com。其他纸质材料由各校科研管理部门

收齐，待评选会议具体日期确定后，统一送至会场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由省教育厅科研产业处组织专家工作组采取集中汇报

会的形式对以上基地进行验收考核工作，拟于 12 月底前完

成。依托高校和基地要重视本次验收考核工作，认真梳理和

总结有关工作情况，按时完成材料准备工作。 

mailto:发至yinkyc@126.com


联系人：尹 航  0431-82741626 

曹馨元  0431-8455155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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